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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08/t20150813_1417098.html)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关于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营业税免税政策的通知关于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营业税免税政策的通知关于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营业税免税政策的通知关于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营业税免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财税财税财税〔〔〔〔2015〕〕〕〕86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的要求，完善人身保险产品营业税政策，简化和规范政

策执行，现将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营业税免税政策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保险公司开办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 

 

  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是指一年期及其以上返还本利的人寿保险和养老年金保险，

以及一年期及其以上的健康保险。 

 

  人寿保险，是指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是指以养老保障为目的，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付保险金条件，并按约定

的时间间隔分期给付生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养老年金保险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保险

合同约定给付被保险人生存保险金的年龄不得小于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2.相邻两次给付的

时间间隔不得超过一年。 

 

  健康保险，是指以因健康原因导致损失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 

 

  一年期及其以上，是指保险期间为一年及其以上。 

 

  二、保险公司应当对免税的人身保险产品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营业税免

税政策。 

 

  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免税政策实行备案管理。具体备案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

行制定。 

 

  四、本通知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

税的通知》（财税字（94）002 号）第一条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寿保险业务免征

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18 号）第一、二条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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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列入此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免征营业税名单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

产品，继续免征营业税。保险公司在 2014 年 10 月 1 日及其之后开办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

身保险产品，符合免税条件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人身保险产品的开办时间，

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备案回执或批复文件上注明的备案日期为准。 

 

  按照本通知适用免税政策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已经缴纳营业税的，相应

营业税税款由主管税务机关予以退还。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8 月 3 日 

 

 


